
附件 2：

汕头市金砂供销社

消防与安全生产

责 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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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汕头市金砂供销社

乙方:

为落实市政府和市供销合作总社关于消防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加强消防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保障干部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和社有

资产安全，实现我司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和《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就乙方向甲方承包位于 物

业相关消防与安全生产事宜，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责任目标

1、全力预防各类火灾事故及其他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不发生生产

安全死亡事故。

2、严格执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确保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3、严格执行各项消防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本公司消防安全生产制度，

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甲方责任：

（一）甲方应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

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

（二）在乙方单位入驻前应向乙方说明工作环境和水、电、气等要害部

位的安全注意事项。

（三）对乙方提出的属于甲方安全责任范围的问题，及时协助解决。

（四）及时向乙方单位负责人传达上级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指示和定期

进行日常安全检查管理。

（五）与乙方签订消防与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消防与安全生产工作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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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方责任：

（一）乙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承包场所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应

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全面负责承包场所的消防与安全生产工作，并

建立完善的消防与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乙方必须依法按章经营，需办理消防许可等审批程序的特殊经营

项目，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向有关部门办理有关许可手续。如因乙方违反有关

规定造成安全事故，乙方需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经济责任。

（三）乙方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接受法定培训，做到持证上岗。

（四）不得擅自改变建(构)筑物结构，不得擅自改变承包房屋（场地）

的用途。

（五）在承包场所内使用液化气罐或用明火应安装燃气警报器，重点检

查燃气管道腐蚀，漏气情况；禁止私拉乱接电线和违章使用电器；严禁各种

用电设备超负荷运行或带病作业；严禁使用和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六）乙方必须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健全消防与安全生产管理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消防与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培

训、教育，制订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乙方负责所使用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验收合格等事项，从事

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持证上岗，并按规定进行年检和复审。

（八）不得在承包场所仓库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三合一”、“多合一”

行为。

（九）作业场所和通道必须保持畅通，不得堵塞、封闭、占用消防通道

和安全出口。

（十）乙方负责在承包区域配置相应规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并定期对消

防器材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和更换，确保承包区域内所有消防设备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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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的完好。消防设备设施周边不得堆放杂物，不得埋压、圈占、遮挡防火

栓。凡因乙方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引发消防或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经

济损失（含甲方房屋及设施）等一切人身财产损失，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

任、经济责任。

（十一）自觉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甲方和甲方上级主管部门的

监督检查，对未符合相关要求的及时整改。如未能配合整改或拒不改正，视

为违约，即时清退，终止合同。

（十二）本《消防与安全生产责任书》与《汕头市供销系统物业租赁统

一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责任书生效时间从 起至 止。

（十三）本《消防与安全生产责任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签字盖章生效。

甲方： 乙方：

负责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